民事聲請狀

訴訟標的金額：新台幣000,000元
聲  請  人  郭００  男　　民國00年00月00日生
（債權人）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字號：0000000000號  
住：００縣００市００街000巷0之0號
手機：0000000000號
相  對  人  林００  男　　民國00年00月00日生
國民身分證字號：0000000000號  
住：００縣００鎮０００路0巷0號0樓 

為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聲請  鈞院協助調解事：

調解聲明：
一、相對人應返還聲請人新台幣000,000元。
二、調解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本案說明
    聲請人與相對人原本為同事，因相對人於同事期間以家中急需用錢為由，多次向聲請人為借款，總計借款新台幣（以下同）000,000元，經聲請人多次電話催請還款，迄今未見相對人清償債務之誠意。

相對人並有開具本票二紙（如證據）為部分債務還款之擔保，惟相對人不為還款，致債權獲償仍遙不可期。

聲請人因經濟能力有限，仍需前揭金錢為使用，為此聲請  鈞院協助調解。

證據：本票影本二紙。
      謹  狀
臺灣００地方法院    公鑑
（址：00000００縣００市００路000號）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00   年    00   月   00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狀人：郭００    (蓋章) 

